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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97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编号：临 2014-047 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二期）授予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14 年 12月 23日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616.763 万股 

 

一、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二期）授予情况 

2014 年 12月 8日，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乳业”或“公

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 A 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二期）授予日的议案》。 

相关公告详见 2014年 12 月 9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根据公司《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二期）（草案修订稿）》的规定，A 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二期）（以下简称“激励计划（二期）”）授予的具体情况

如下： 

1、授予日：2014年 12月 9 日。 

2、授予数量：拟授予数量 628.904 万股，实际授予数量 616.763万股。 

实际授予数量与拟授予数量差异原因如下：2名激励对象因已离职而失去激

励对象资格，2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认购。因此，激励计划（二期）实际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628.904万股减少到 616.763万股。 

3、授予人数：拟授予人数 210 人，实际授予人数 206 人。激励对象名单及

授予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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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职  务 人数 

获授限制

性股票数

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

性股票总量

比例 

占授予时

公司总股

本比例 

郭本恒 总经理 1 20 3.24% 0.016% 

夏旭升 副总经理 1 10 1.62% 0.008% 

梁永平 副总经理 1 10 1.62% 0.008% 

罗海 副总经理 1 10 1.62% 0.008% 

沈伟平 副总经理 1 10 1.62% 0.008% 

李柯 副总经理 1 10 1.62% 0.008% 

孙克杰 副总经理 1 10 1.62% 0.008% 

沈小燕 董事会秘书 1 2.209 0.36% 0.002% 

其他 
中层管理人员，营销、

技术及管理骨干 
198 534.554 86.68% 0.437% 

合计   206 616.763 100.00% 0.503% 

4、授予价格：10.50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人民币 A股普通股。 

 

二、激励计划（二期）的有效期、禁售期和解锁期： 

有效期：激励计划（二期）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解锁期结束的

期限。 

禁售期：激励计划（二期）对限制性股票分批设置分别 2 年、3 年、4 年的

禁售期，均自授予日起算。禁售期内，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及就该等股

票分配的股票红利）将被锁定不得转让。 

解锁期：首批限制性股票的禁售期满次日起的 3 年为限制性股票解锁期。

设三个解锁日，依次为禁售期满的次日及该日的第一个、第二个周年日（遇节假

日顺延为其后的首个交易日）。 

解锁期内，若均达到各期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在三个解锁日依次可申请解锁

股票上限为获授股票数量的 40%、30%与 30%。若未达到某一期解锁条件，则当期

不予解锁，未解锁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公司将在当期解锁日之后以授予价格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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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并注销。 

 

三、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4 年 12 月 19 日出具了“德

师报(验)字(14)第 1289号”验资报告。认为：截至 2014年 12 月 15日止，公司

已收到206位激励对象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6,167,630.00元，

新增实收资本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100%。激励对象缴纳的认购限制性股票的出资

额人民币 64,988,145.00 元，其中：人民币 6,167,630.00 元应计入股本，人民

币 58,592,485.00 元应计入资本公积，激励对象多缴款人民币 228,030.00 元计

入其他应付款。公司已进行了相应的会计处理。变更后公司股本为人民币

1,230,636,739.00元，占变更后注册资本的 100%。 

 

四、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2014 年 12 月 24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已完成，公司限制性股

票登记日为 2014年 12月 23日。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上海牛奶（集团）

有限公司和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仍为公司第一、第二大股东，公司实际控

制人仍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六、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更前 

本次增加额 
本次变更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7,100 0.01% 6,167,630 6,334,730 0.51%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24,302,009 99.99% - 1,224,302,009 99.49% 

合计 1,224,469,109 100.00% 6,167,630 1,230,636,73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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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3

号》的规定,公司将按照单位限制性股票公允价值，以会计处理方法分别对激励

成本进行计量和核算。 

激励计划（二期）公告时，激励成本估计约为 6,593.4万元，该成本将在激

励计划等待期内进行摊销，每年摊销金额约如下： 

单位：万元  2014 年   2015年  2016年  2017 年  2018年 

各年分摊成本 1,442.3 2,472.5 1,703.1 769.4 206.1 

公司将在年度报告中公告经审计的激励成本和各年度确认的成本费用金额

及累计确认的成本费用金额。 

根据激励计划（二期）解锁业绩条件，上述激励成本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净利

润为负。激励计划（二期）实施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的影响以各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